2005-2006学年第一学期重考的通知

根据学校安排，2005年8月25日、26日、27日进行本学期重考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考试学生请遵守学校考试纪律，按照规定的考试时间、考试教室及考试号就座，考试时务必携带学生证并放于课桌左上角备查。

2、 如安排冲突，学生务必参加本学期应考科目，遗留科目以后再做安排;如均为遗留（或本学期）科目，选一参加考试。

3、 考试学生以2005-2006学年第一学期重考安排表的具体安排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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